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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刑罚执行，对于刑事判决确定后，是否能贯彻，具有重要的指标，因为司 

法机关依法生效的刑事裁判，如果没有付诸实施，等于是空谈，而犯罪分子也 

就消遥法外，司法的威望亦随着渝丧，因此，刑罚执行的重要性不言可喻。然 

而，由于刑罚之种类不同，而且刑罚执行的方法也是多样化。例如死刑采用枪 

决或者注射；无期徒刑是对犯罪分子终身监禁在监狱；有期徒刑是对犯罪分子 

关押在一定的期限：拘役也是在较短的期限关押在固定的场所；管制固然不属 

于拘押，但也是在一定的期限，限制某些人身自由；监外执行是对于被判无期 

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的罪犯，本来应该在监狱其它执行场所服刑，由于出现 

了某种特殊情形，不适宜在监狱或其它执行场所服刑关押执行刑时，而暂时采 

取机遇变通执行的方法；缓刑制度是对于认定被告有罪之后，法院并为科刑判 

决，并由刑罚执行机关依法执行其所宣告之刑罚。然而如果被告所受宣告之刑 

罚为短期刑或罚金，且有悔改之意者，应予以有改过自新之机会较适当者，则 

不宜宣告其刑罚，于固定期间内延缓执行；假释制度是对于执行自由刑之犯罪 

分子，于执行达一定刑期后，以附条件之方式释放出狱；行刑时效制度，是指 

对于犯罪分子在科刑裁判确定后，基于一定之原因，不能执行其所应执行之刑 

期，而经过法律所规定之时间，使刑罚执行权趋于消灭之制度。赦免是以国家 

名义对已经确定有罪的人免除其罪及刑或者虽然不免其罪但免除或减轻其刑的 

一种制度；易刑处分制度是指确定裁判所宣告之刑，有时因特殊事因，不能执 

行，或其犯罪情节宜宥恕，以不执行为宜，得以他刑或其它方法代替经执行完 

毕者，其所宣告之刑，即己执行论，而易刑处分包含有易科罚金，是指对于犯 

罪分子触犯最重本刑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罚，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 

或拘役之宣告，因身体、教育、职业或家庭之关系，执行时有困难者，得以1 

元以上3元以下折算1日；易服劳役，是指对于犯罪分子以无酬劳之劳动之方 

法以代罚金之执行；易以训诫，是以训诫代替拘役或罚金之执行等三种。 

    由上述可知本文在研究思路和体系上主要是对于有行刑权的司法机关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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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刑事裁判所确定的刑罚，理应立即执行、收监执行或者全部执行，但是在 

现代刑事政策的种种因素考虑下，又明白的规定了在一定条件和期间之下或基 

于某种政治形势，对犯罪分子被判处的主刑，也可采取了暂缓执行、变通执行、 

减轻执行或者免除其刑。而在海峡两岸的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因历史上的种种 

因素，例如政治上、文化上、法律制度上、经济上、教育上有种种的不同制度， 

而且在法律制度上的刑罚执行制度也各有不同，不过令人可喜的现象是刑罚执 

行制度因5千年的中华文化的薰陶，因此也有类似的地方，对于相同之处，则 

可透过本文中以比较，以作为互相借鉴刑事立法的参考。根据以上研究思路和 

体系。本文共分为八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将祖国大陆刑罚执行的种类分为停止执行死刑制度、死刑缓期2年 

执行制度、减刑制度、假释制度、缓刑制度和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等7种与台湾 

地区刑罚执行制度的种类分为停止执行死刑制度、减刑制度、假释制度、缓刑 

制度、准予闩间外出制度、行刑时效制度和赦免制度等7种的种类、行刑权的 

司法机关、审判机关生效的刑事裁判适用前提、适用行刑制度的刑罚权限为主 

刑，适用行刑根据为有某种事实情况、行刑制度依不定程序进行方式等大略的 

将海两岸的互相差异之处概述比较且将台湾地区《刑法》的易刑处分加以简略 

介绍。 

    第二章研究中华民族死刑执行之沿革，包含祖国大陆建国成立前与台湾地 

区《刑法》之沿革加以详述且将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死刑执行制度适用的前提、 

适用死刑执行制度的条件、适用死刑执行制度的内容、适用死刑执行制度后的 

处置将其同点及不同点加以比较并予以评述及相互借鉴参考之处：另一方面也 

对于祖国大陆特殊的执行制度，于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 

于并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宣告缓期2 

年执行的死刑缓期妨行制度的特质、功能、利弊对台湾地区《刑法》借鉴立法 

之参考，一一加以详细的介绍。 

    第三章将缓刑之沿革、功能及其意义予以简述且将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 

缓刑之适用条件、缓刑之考验期限、缓刑之撤销的同点与不同点加以比较，评 

述并将其可互相借鉴参考之处，加以详细说明。尤其对于祖国大陆缓刑制度在 

刑罚理论中之地位，不是一个刑种而在量刑时具体应用刑罚的一种方法，易言 

之，祖国大陆的缓刑制度可以说是既是缓刑制度，又是刑罚制度之情形加以介绍 

 

  第四章将假释之沿革、功能及其意义予以阐述且将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之 

假释制度之适用条件、假释适用之限制条件、假释适用之程序、假释考验及其 

起算、假释犯在考验期限内应遵守的规定、假释犯在考验期限内监督机关和法 

律效果、假释的撤销等等的同点和不同点加以比较分析且将海峡两岸上述种种 

规定的假释制度加以评述、互相借鉴立法之参考。 

    第五章将减刑之沿革、功能及其意义予以阐述且将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之 

减刑意义、减刑之适用条件、适用减刑的程序、减刑后的刑期计算等等比较其 

共同点与不同点之所在，对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减刑制度加以评述及可借鉴之 

处。尤其对于祖国大陆之适用减刑的百分考核制度产生发展和对犯罪分子考核 

的内容、犯罪分子考核的方法、犯罪分子奖惩的种类和台湾地区的对犯罪分子 

减刑，除了以(罪犯减刑条件》、《行刑累进处遇条例》、《》L役监条件》可适用 

该3条规定外，另在监期简保持优良善行时，予以缩短刑期，以利其善行的另 

一种类似减刑的“善时制度”加以详细的介绍。  · 

    第六章将监外执行制度之沿革、功能及其意义予以阐述且将祖国大陆与台 

湾地区暂予监外执行之适用条件、暂予监外执行之程序、暂予监外执行之监督、 

暂予监外执行之考核、暂予监外执行之撤销的相同点、不同点加以比较简述且 

对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加以评述及可借鉴之处，尤其是祖 

国大陆法律没有规定的台湾地区之“准予日间外出制度”加以介绍，因该制度 

可以让犯罪分子可以在监狱、看守所以外从事特定作业，而特定作业包括有耕 



作、浚河、筑路、建筑、职业训练等其它富有公益价值之日间工作，并对于犯 

罪分子之作业收入，除作业支出外，剩余额按月提35％补助犯罪分子饮食费用， 

10％为受刑人奖励费用，其余累积为年度剩余，于年度决算时以80％充作业基 

金，20％改善监狱内部设施之用，对于自伤或自残者也应送医院医治等等措施 

介绍祖国大陆以后刑事立法的参考。 

    第七章将赦免制度之沿革、功能及其意义加以阐述且将祖国大陆与台湾地 

．区的赦免对象、赦免的程序、赦免的效力、赦免的种类的同点与不同点比较其 

差异所在，作为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借鉴之刑事立法之参考。 

  第八章将台湾地区有法律规定，而在祖国大陆没有规定之“易刑处分制度” 

  加以介绍，因该制度对于犯罪分子触犯最重本刑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而 

  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因身体、教育、职一或家庭之关系，执行时有困难 

  者，得以1元以上3元以下折算1日之“易科罚金制度”之意义与要件介绍予 

  祖国大陆作为以后刑事立法之参考，因为祖国大陆于今年即将加入世界贸易协 

  会(WTO)，这时机触犯过失犯罪及公害事件必定增加，如有易科罚金制度， 

  必能鼓励犯罪分子自新、节省公币，是值得祖国大陆借鉴立法参考的。其次， 

  易刑处分制度或有易服功役制度，也就是对于受刑的犯罪分子以无酬劳之方式 

  以代罚金之执行。易言之，罚金应于裁判确定后两个月内完纳。期满而不完纳 

  者，强制执行。其无力完纳者，易服劳役；易服劳役以1元以上3元以下，折 

  算1日。但劳役期限不得逾6个月；罚金总额折算逾6个月之日数者，以罚金 

  总额与6个月之日数比例折算；科罚金之裁判，应依前2项之规定，载明折算1 

  日之额数：易服劳役不满，1日之零数，不算。介绍给祖国大陆，以便对于没有 

  钱缴纳的犯罪分子以劳动方式换取金钱代处罚。除上上述2种制度外，易刑处 

  分尚有易以训诫方式，以便以于轻微之拘役或罚金者在公益上、道义上的犯罪 

  分子予以即时悔过自新的一种制度。易言之，受拘役或罚金之宣告，而犯罪动 

  机在公益或道义上显可宥恕者，得易以训诫。 

    另外，台湾地区法律规定特有之“行刑时效制效”，是对于犯罪分子在科刑 

  裁判确定后，基于一定原因，不能执行其所应执行之刑期，而经过法律所规定 

  之时间，使刑罚执行趋于消灭之制度。因其功能可以节省司法机关劳力、时间、 

  费用，并且对于犯罪分子能促其改过自新，因为在行刑时效超过时，如果再追 

  究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不但犯罪分子的身心受到痛苦，而且对于维持社会治 

  安已无多大的意义，因此该制度实在值得祖国大陆作为将来刑事立法之借鉴参 

  考。 

更新日期：2006-2-16 

阅读次数：222 

上篇文章：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下篇文章：定罪论 

 

TOP   

©2005 版权所有：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京ICP备05071879号 


